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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接入流程 

 

一、接入申请 

施工总承包单位完成硬件安装、集成平台搭建和系统调试后，

提出申请接入。 

二、接入须提交的材料 

1．相关文件：经建设、监理单位确认的智慧工地建设方案，

智慧工地建设合同、网络运营合同。 

2．现场设备照片：应拍摄实际安装的设备，要求光线良好，

照片清晰可见。具体如下： 

人员立体定位设备照片、扬尘监测设备照片（外观和内部结

构各一张）、车辆未冲洗抓拍设备照片（每个出入口一张）、视频

监控设备照片（与申报数量一致）、硬盘录像设备照片（带有已

安装硬盘的照片、硬盘录像机录像计划配置页面的照片、球机摄

像头预置位配置照片）、人员实名制设备等照片。 

三、项目验收 

接入后，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智慧工地进行现场或远程

验收，验收内容如下： 

1．通过现场或市监管平台，检查现场安装的智慧工地设备

型号、位置、数量与建设方案中申报信息是否一致。 

2．通过现场或市监管平台查看智慧工地数据集成平台，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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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智慧工地建设内容与方案申报是否一致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．项目新增智慧工地设备或设备部署发生变化（位置、数

量等），应按照上述要求增补智慧工地建设方案、设备接入等工

作。 

2．为保证市监管平台的稳定性，功能性和响应速度，对有

需要接入多个平台的项目、必须保证先接入市监管平台，可采用

设备多路分发直接向多平台传输数据，或选择先接入市监管平台，

再由市监管平台向其他平台转发。 


